附件2

关于《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高效配置土地资源，建立统一开放、公开透明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体系，根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深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省、市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家层面，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研究制定土地、技术市场交易管理制度，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2021年7月，国务院修订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等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纳入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广东省层面，2023年10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形式交易的，应当优先采取网上交易”。深圳市层面，2022年4月，深圳市印发《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公共资源交易推行全流程数字化，交易的一般程序包括交易发起、交易受理、信息发布、交易响应、交易实施、结果公示或公告、合同签订、履约评价、档案管理等”。为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推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全流程数字化建设，我局进一步优化工作规则，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二）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起草并制定《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明确各方职责。2020年，深圳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后，原土地出让流程分为出让前、出让中、出让后三个环节，各环节之间由不同部门各自承担相应职责，但对操作层面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需制定与之相应的工作规则予以规范；二是优化土地交易规则。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出让政策也随之产生变化，为适应宏观调控政策要求以及交易模式创新需要，需调整原有土地交易规则与交易流程，满足新的交易要求；三是规范土地交易链条。自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后，交易规则及交易流程仅以土地出让公告及其配套出让文件的方式作要求，缺乏统一性及规范性，需对交易委托、公告发布、保证金收退、交易组织、成交及签约、档案归档等全流程土地交易链条及交易机构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
二、制定过程
2024年3月，我局启动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3月底，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对现行有关土地交易的政策进行系统化梳理，借鉴浙江省、上海市、广州市等省市级有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的经验做法，为起草工作提供可参考的政策依据；2024年4月，我局赴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交易集团进行座谈交流，深入调研广州市土地网上交易的相关做法，借鉴广州经验；2024年7月，我局起草了工作规则初稿并征求局内各部门意见，经多次修订后形成《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说明
《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分总则、网上交易、交易保障和附则四个章节，共三十九条，相关内容如下：

（一）明确基本概念

《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出让人、公告发布、网上竞价、成交确认、中止及终止等基本概念作出解释，并明确网上交易适用范围和参与对象。

明确各部门职责

明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土地交易机构的具体职责。

（三）规范交易规则及流程
一是出让信息发布。对相关委托发布、发布渠道、时间节点、补充公告发布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二是投标竞买申请。对参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的数字证书办理、提交投标文件、竞买申请、提交竞买文件、保证金交纳、竞买人资格审核等竞买流程作出详细规定。三是网上招标和竞价。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开评标流程、竞价规则及竞价程序，其中增加了出让公告要求在确认竞买资格时提交书面报价单的特殊情形，即将书面报价单上的价格作为一次报价，所有竞买人的报价均视为同一时间报价。四是成交确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网上招标方式的，确定中标人后，由交易机构向出让人提交评标报告，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网上拍卖或网上挂牌方式的，确定竞得人后，交易机构与竞得人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相关平台发布成交结果。五是合同签订。成交确认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与中标人或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过制定统一的网上交易工作规则及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我市土地交易市场秩序。

（四）落实应急措施及交易保障
明确了交易机构应对交易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应急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及补救措施，保障平台的正常运行。交易机构应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遵守相关保密制度，维护档案实体与档案信息的安全保密。在规定时间内，将涉及交易过程的纸质及电子档案及时移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四、工作规则出台的意义

《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致力于实现深圳土地交易全流程数字化。通过打通原本各自独立的系统，从发起委托、公告发布、接受申请、资格审查、开标评标、报价竞价、成交确认、结果公布到归档移交等环节，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网上交易一是提升交易效率。通过全流程数字化平台可实时在线监控报价、网上竞价等交易环节，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共享；二是规范交易行为。通过全面记录交易主体和交易机构的交易行为，形成来源可溯、去向可查、监督留痕的完整信息链条。保证供需信息透明，交易追本溯源，系统步步留痕。该规则对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和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法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专此说明。


